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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〔2024〕第 293 号 

 

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

进行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0,240.21

万元，同比减少 17.76%。其中，互联网视频应用产品及服务

实现营业收入 32,300.73万元，同比增长 39.59%，占营业收

入比重达 80.27%，毛利率为 24.43%，较 2022 年下降 6.63

个百分点；数字创意产品应用及服务主要包括 LBE（Location 

Based Entertainment）城市新娱乐业务、VR/CG 内容生产及

应用以及 AI 合家欢平台应用产品业务，实现营业收入

6,454.31万元，同比增长64.80%，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6.04%，

毛利率为-2.59%，较 2022 年增长 52.25 个百分点；算力系

统集成及技术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,324.79 万元，同比减少

93.90%。 

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会计差错更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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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》显示，“结合审计机构相关意见，认为对该类业务采

用净额法确认收入更能体现业务实质”，对该部分业务从按

总额法确认营业收入调整为按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，2023年

第三季度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同时调减 3,451.32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明确说明“该类业务”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业务类别、实施主体、经营模式及业务实质，以及相关客

户基本情况、合同标的及金额、支付结算安排及回款情况，

并结合该类业务的最早发生时间、以前年度业务情况、营业

收入确认方法、相关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具体金额及占比情

况，说明以前年度财务数据以及前期对我部回函内容是否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

漏；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互联网视频应用产品及服务近三年前

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客户名称、注册成立时间、与公

司发生交易的最早时间、收入确认金额及占比、销售的具体

产品及其单价数量、支付结算安排、目前回款情况等，说明

该等客户是否与你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

监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并

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，按业务类别说明报告期互联网视

频应用产品及服务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按业务类别说明报告期数字创意产品应用及服务

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客户名称、注册成立时间、与

公司发生交易的最早时间、合同标的及金额、收入成本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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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、支付结算安排、目前回款情况等，说明该等客户是否

与你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之间存在

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以及报告期营业

收入及毛利率均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

说明针对公司收入真实性、成本核算准确性执行的审计程序

及覆盖率、程序有效性及审计结论。 

2. 2020 年以来，你公司扣非前后归母净利润连续四年

大额亏损，连续三年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 

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发展、近年来主营业务及主要客户变

化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，说明扣非前后归母净

利润持续为负值的原因，公司是否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，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判断依据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3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

31,066.11 万元，坏账准备余额 12,550.63 万元，计提比例

为 40.40%。其中，三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1,643.29

万元，占比达 37.48%，均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；按欠款方归

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 19,226.05万

元，占比达 61.28%，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6,927.90 万元。报

告期内，计提坏账准备 920.82万元，核销坏账准备 1,375.41

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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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说明对应收账款核销客户和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

客户的销售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及基本情况，对应

销售内容、已确认的销售收入及时间分布，欠款金额、账龄、

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及期后回款情况，是否与你公司、实际控

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

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采取的催收、追偿措施及实施效果，

相关款项至今未能回收的原因，并进一步说明相关业务是否

具有商业合理性，相关营业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

的有关规定，是否存在虚增营业收入的情形； 

（2）说明期末余额前五名欠款方的客户名称及基本情

况、对应销售内容、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、已确认的销售收

入及时点、欠款金额、账龄、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及期后回款

情况，是否与你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监

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并逐

一说明客户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，如否，请进一步说

明具体原因、是否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、坏账准备计提是否

充分以及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（如有）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

说明针对应收账款真实性、坏账准备计提及时性和充分性所

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覆盖率、程序有效性及审计结论。 

4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75,086.05

万元，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33,006.87万元，存货跌价准备计

提比例为 43.96%，较 2022 年下降 12.46 个百分点。报告期

内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27.02 万元，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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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 3,260.45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按业务类型说明期末存货的构成情况，包括但不

限于存货类型、产品构成、用途、数量、金额、存放地点、

库龄、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及时点等，并结合产品价

格变化趋势、在手订单变动情况、相关项目实施进展、相关

存货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，

说明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及测算过程，存货跌价准备

计提比例较 2022 年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存货确认计

量和成本结转核算是否准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

规定； 

（2）说明报告期内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

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所涉存货类别、库龄、金额、跌价准备计

提时点、转回的确定依据和金额、与计提时测算采用的确认

依据的差异、实现销售情况等，并说明本期转回或转销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前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、合理性，是

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

说明针对存货计价与结转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覆盖率、程序有

效性和审计结论。 

5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对武汉沐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沐石文化”）的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1,800 万元，

账龄为 1-2年，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44.80%。

前期相关回函显示，你公司与沐石文化签订《东方元宇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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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节活动执行服务框架协议，拟定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至

2024 年 1 月 25 日期间，联手举办 10 场音乐节活动（观众

3-5 万人/场），沐石文化负责策划和落地执行。其中，沐石

文化保底你公司第一场音乐节收益不低于 1,200 万元，超过

1,400 万元部分由双方对半分成；后续每场音乐节根据实际

预算费用另行约定保底及分成比例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截至回函日前述音乐节活动的实际执行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举办时间、地点、场地容量及实际观看人数、

收入及成本具体构成、收益分成情况等，并结合相关合同条

款，说明是否对违约情形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保障公司利益； 

（2）说明沐石文化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

间、注册及办公地址、注册资本、股东变动情况、目前主要

经营管理人员、员工人数、近年来运营的主要商业案例等，

并结合相关款项预付的时点、规划用途及实际使用情况等因

素，说明提前向沐石文化预付大额资金且预付款项长期挂账

的原因及必要性，是否存在相关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

或你公司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、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

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母公司层面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

账面余额 100,609.39 万元，其中关联方往来期末账面余额

95,750.05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关联方往来款项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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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限于关联方名称、关联关系及少数股东情况，款项形成原

因、发生时间及金额，偿还安排、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、

是否逾期，以及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、相关资金是否最终

注入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，是否存在资金占用

或财务资助等情形，是否存在回收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7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商誉账面原值 45,278.16

万元，商誉减值准备余额 20,688.11 万元。其中，2018 年投

资安徽省赛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达科技”）、

侠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侠义文化”）分别形成

商誉 42,687.82 万元和 810.92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对赛达科

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3,527.62 万元，商誉减值准备

期末余额 19,115.93万元；对外转让侠义文化全部股权，转

让作价为 1 元，产生投资收益-418.00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对赛达科技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采用

的可收回金额确定方法、相关重要假设及关键参数采取与形

成商誉时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是否一致，如否，请进

一步说明存在的差异及其原因，是否存在利用计提商誉减值

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—资

产减值》及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—商誉减值》的有关

规定； 

（2）说明处置侠义文化股权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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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处置原因、审议程序、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、作价依据及

公允性、近年来主要经营情况以及你公司对其的相关账务处

理情况，并结合前期投资背景、出资金额等因素，说明该项

投资决策是否审慎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损害上市公司

利益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1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8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长期待摊费用增加

3,733.31 万元，摊销金额 4,991.23万元，期末余额 8,435.39

万元。其中，“授权费”和“系统专用设备”项目的期末余

额分别为 1,518.16 万元和 6,264.49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说明前述两项长期待摊费用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形成原因、形成时点、摊销政策、交易对手方基本

情况以及是否与你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

监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 相关公告显示，你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68,270.25 万元，拟用于 VR 场

地运营中心、适用于 VR 开发的 AI 虚拟生态引擎系统和 VR

数字资产生产项目。其中，VR场地运营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

36,000 万元。 

2023 年 4 月，你公司终止 VR 场地运营中心项目（累计

投入募集资金 1,985.21 万元、占承诺投资总额的 5.51%），

并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分别投入数字沉浸式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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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景内容开发项目（投资总额 10,000万元）、人工智能算力

中心平台建设及运营项目（投资总额 5,000万元）及永久补

充流动资金。相关项目经济收益分析显示，数字沉浸式应用

场景内容开发项目预计 2024 年 3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

态，项目达产后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 3,659.53 万元、实现

净利润 404.97 万元，内部收益率为 29.46%，项目静态投资

回收期 2.44 年（含建设期）；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平台建设及

运营项目预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，项

目达产后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 2,001.60 万元、实现净利润

565.19 万元，内部收益率为 21.53%，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

3.55 年（含建设期）。 

年报显示，数字沉浸式应用场景内容开发项目截至期末

投资进度为 36.61%，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平台建设及运营项目

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截至回函日数字沉浸式应用场景内容开发项

目的最新投资进展及具体投入情况、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

划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，是否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3

年 12 月修订）》第 6.3.4 条、第 6.4.1 条的规定，履行相关

论证、调整投资计划等程序，并充分说明前期立项和可行性

论证是否谨慎、合理，董事会在项目可行性论证上是否勤勉

尽责； 

（2）说明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平台建设及运营项目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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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投入情况，并结合项目实际效益与测算效益的差异，说明

前期对创业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149 号的回复内容是否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； 

（3）结合前述两个项目的实际效益、业务实质，以及

你公司实控人在变更募投项目前后的质押、冻结状况及后期

减持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炒概念、蹭热点情形，是否

存在利用信息披露拉抬股价配合股东减持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 9,824.60 万

元，其中，资本化研发支出 2,171.35 万元，占研发投入的

比例为 22.10%。开发支出项目期初余额 1,061.19 万元，报

告期内转入当期损益 650.67万元，确认为无形资产3,080.67

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资本化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项目名称、研发目的、开始时间、预计完成时间、

投资预算、研发进度、资本化时点、前期费用化金额、经济

利益产生方式等，并结合你公司研发活动相关会计政策、研

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，说明相关研发费用资本化的

具体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； 

（2）说明报告期内开发支出转入当期损益的具体情况，

包括所涉研发项目及具体内容、资本化时间及金额等，并结

合所涉项目前期达到资本化条件的判断过程及依据、转入当

期损益的原因，说明是否涉及出现减值迹象情形、减值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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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的时点及减值测试过程等，说明前期相关研发投入资本

化金额是否准确，是否存在未及时、充分计提减值准备的情

形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6 月 14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4 年 6 月 3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
